中共青岛市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
关于举办青岛市首届“最美家乡”大学生摄影大
赛活动的通知

在青各高校：
为深入贯彻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关注并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唱响社会主旋律，传递正能量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经研究决定在寒假期间举办青岛市首届“最美家乡”大学生摄影大赛。
1、 活动主题
“中国梦 家乡梦 我的梦”
2、 活动目的
旨在鼓励大学生利用春节返乡的时机，拿起手中的相机和手机记录家乡的发展变化与和谐友善的社会氛围。通过此次活动，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“中国梦”主题教育具体化、形象化、生活化。
3、 活动组织
主办：青岛市委高校工委
承办：共青团青岛大学委员会 优度校园客户端
协办：驻青各高校团委、半岛网
支持：新华网、凤凰网、新浪网、搜狐网、大众网
4、 活动方式
1.线上展示、投票；
2.线下巡展。
    五、活动时间
    征稿阶段：2016年1月10日至2016年3月6日
    评选阶段：2016年3月9日至2016年3月18日
    巡展阶段：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4月28日
    总结表彰：2016年4月29日
    六、奖项设置
    本次大赛设金奖6名（相机类、手机类各3名），银奖10名（相机类、手机类各5名），铜奖20名（相机类、手机类各10名），优秀奖50名。对获奖者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，并颁发证书。
    七、投稿方式
1. 投稿者需如实填写并提交《青岛市首届“最美家乡”大学生摄影大赛活动报名表》（以下简称为《报名表》）。凡因提交的个人信息不全面或不准确而影响联络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参展资格；
2. 参赛者须同时提交个人作品及《报名表》；
3. 大赛采取邮箱投稿的方式，投稿邮箱：qd85950932@163.com。
    八、征稿细则
    1.投稿作品为JPG格式，每幅作品的文件大小至少应在2M以上；可以单幅作品投稿参赛，也可以多幅系列作品投稿参赛；
    2.作者须为全日制在校大学生；
    3.作品创作于2016年1月20至2016年3月1日，彩色、黑白均可，但必须取材于中国大陆地区；
    4.拍摄器材相机、手机皆可。严格禁止经过ps的作品参赛；
    5.作品拟入选的，主办单位将统一调取作品数据文件，用于展览或画册制作；
    6.本次大展贯彻事前公示制度，拟入选作品名单将在各媒体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结束后，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入选结果，将刊登入展作品精选及所有入选投稿者名单；
7.本次活动不收费、不退稿；
8.谢绝本活动组委会和评委会成员及其亲属投稿；
9.投稿者必须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，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、完整、明确、无争议的著作权；投稿者还必须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。投稿者应承担由其稿件及投稿行为所引发的一切后果与责任；
10.大赛采取线上大众投票与线下评委打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选；
11.主办单位拥有大赛规则的最终解释权；
    12.主办单位有权以复制、出版、发行、展览、放映、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使用入选作品，不再支付报酬；
    13.投稿者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各条规定。凡不符合本征稿细则的，不能参加评选；已评选的，将予取消。
    九、联系方式
    联系单位：共青团青岛大学委员会 优度校园客户端
    联系人：徐国辉 孙恒源
    联系电话：85950932 15865524830
    邮箱：qd85950932@163.com

    附件：青岛市首届“最美家乡”大学生摄影大赛活动报名表


中共青岛市委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月6日












附件
青岛市首届“最美家乡”大学摄影大赛
活动报名表
      学校：        学院：        年级：        专业：    
	作品名称：
	作品图示：（请放入作品小图）

	
作者

[bookmark: _GoBack]资料
	姓    名：
身份证号：
微    信：
手    机：
电子邮件：

	作品
信息
	作品数量：    幅

拍摄器材：相机/手机

器材型号：

拍摄时间：

拍摄地点：



